
公司代码：603098                                公司简称：森特股份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森特股份 6030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楠 马继峰  

电话 010-67856668 010-67856668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

路10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

路10号 

电子信箱 stock@centerint.com stock@centerin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668,444,244.61 4,708,805,840.99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78,232,296.82 2,068,408,086.44 0.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0,090,425.19 48,410,067.71 -761.21 

营业收入 1,308,498,927.84 1,706,339,497.20 -2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8,675,735.68 131,236,830.90 -3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9,874,058.85 132,559,823.22 -3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1 6.84 减少2.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27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27 -33.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8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刘爱森 境内自

然人 

35.42 170,027,820 0 质押 15,000,000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01 105,664,680 0 无 0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33 78,367,500 0 无 0 

翁家恩 境内自

然人 

5.81 27,900,000 0 质押 10,900,000 

林仲屏 境内自

然人 

0.65 3,125,600 0 无 0 

廖伟俭 境内自

然人 

0.42 2,000,000 0 无 0 

周梅凤 境内自

然人 

0.30 1,460,941 0 无 0 

齐涛 境内自

然人 

0.30 1,449,720 0 无 0 

刘德顺 境内自 0.30 1,440,000 0 无 0 



然人 

黄亚明 境内自

然人 

0.30 1,440,000 0 质押 1,4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刘爱森、

李桂茹夫妇二人控制的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放缓，加之中美贸易关系不稳定，投资需求拉动不

足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风险和挑战明显上升，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此大背景下，

公司及公司所处行业上下游企业在春节后复工复产时间普遍延迟，生产受到较大影响。但是，我

们也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态势，国家提出要着力补

齐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的短板，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建设。 

为此，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带领下，审时度势，坚守主业，持续创新，按照“整体提升•重点

突破”的工作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公司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聚焦主业，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通过加强精细

化管理、拓展开发业务渠道、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等措施，使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运营能力得到提升。 

但是，受到北京 6 月份疫情反弹的影响，公司的销售人员、施工管理人员无法出京，对公司

二季度的投标、签约、收款工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使得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都有所下

降，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3.08 亿元，同比下降 23.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89

亿元，同比下降 32.43%；每股收益 0.18 元，总资产 46.68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0.78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中标 48 个，中标金额 13.58 亿。 

（一）升级营销理念，推进传统金属围护业务发展 

公司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发展金属围护系统优势业务板块。近年公司中



标的拉萨贡嘎机场、深圳机场卫星厅、昆明机场卫星厅、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北京星火高铁站、

沙特达曼船坞、雄安高铁站等众多高端项目都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 2020 年初公司与京东集

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公司与大客户战略合作模式的成功，也进一步促进公司以市场为

导向，采用高端营销模式，推进传统金属围护业务的发展。全球第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珠海长隆体育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体量大、难度高、影响深的“高、大、新、尖”项

目，为做优做强金属围护主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布局和拓展环保业务，努力实现双主业目标 

公司紧密跟随国家有关“土十条”、“ 海绵城市”、“特色小镇”等环保相关政策，抓住生态环

保、生态修复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环保业务。利用公司具备的优势，并采取有力措施实现环保

业务的拓展。2020 年，公司响应国家坚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号召，紧跟国家战略，积极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和“美丽中国”建设，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激发经

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公司可转换债券的成功发行，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通过充分发挥资金运用能力，

加强研发力度，公司实现了环保业务的稳步增长，提高了环保业务的占比，为实现“金属围护系

统+环保”双主业的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020 年公司中标杭钢遗址公园 GS1303-12/14 地块土壤修复工程项目，这个项目是公司土壤与

地下水治理业务的第一个单体金额过亿的项目，也是公司以项目总承包的身份在环保治理行业最

热门地区——江浙沪地区的首次亮相，对森特股份的环保治理业务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奠定了

森特股份在土壤与地下水治理行业主力军的地位。 

2020 年公司与国企、央企强强联合，通过整合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方的优势。报告期内

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为大力拓展环保业务奠定了基础。 

（三）精细化管理，提升公司凝聚力和竞争力 

公司坚持响应董事长提出的 “坚守初心、凝心聚魂、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牢记使命、奋发

有为、练就新时代森特人”的要求，提高员工主人翁意识和自觉能动性，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

执行能力，将公司战略规划有效贯彻到每个工作环节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和管理制度，以严格监管执法、强化风险防范、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宣传教育为保障，不

断加强内部管理建设，着力提升公司质量安全水平。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具体变更内容及影响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及第三届第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适用，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

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

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该会计估计变更将影响公司 2020 年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减少 580.55 万元。

具体变更内容及影响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2020 年 8 月 2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